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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沙田龍舟競賽 
 

參 賽 備 忘 
 

 
1) 比賽日期: 2014年 6月 2日(星期一)農曆五月初五 
 
2) 比賽時間: 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 30分 

(第一場賽事召集時間:上午 8時; 比賽開始時間:上午 8時 30分。) 
 
3) 比賽地點: 沙田城門河 - 翠榕橋至沙燕橋之間一段河道 
 
4) 報到:  

4.1 為免影響賽事進度，各隊伍必須依照大會指引，於比賽時間前三十分鐘

到達召集處(沙田運動場側停車場)報到，未能依時報到之隊伍，大會絕

對有權取消其出賽資格及充公其按金 。  

4.2 各參賽隊員必須佩帶【賽員證】進入候賽區驗證，無證者可被拒出賽。 

 

5) 召集:  

5.1  召集處只准賽員進入(領隊證在此處並不適用)。 

5.2  報到後，由大會人員安排各隊伍進行抽艇號及上艇。 

5.3  隊長須手持由召集處發給之【線道顏色牌】往落艇處換取相同顏色之線

道旗。 

 

6) 領取禮品:  為免場面出現混亂，請各參賽隊伍派出 3至 4名代表憑劵往禮品

處-沙田運動埸入口處﹝附圖二(1 & 2)﹞位置領取禮品，各隊伍

不得要求更改任何飲品的類別。 

   

7) 頒    獎:  每場決賽後會隨即進行頒獎。鑑於賽事場次頻密，大會呼籲各領

隊留意典禮台宣佈有關領獎安排，勝出隊伍請於賽後隨即到賽事

區「得獎隊伍登記處」﹝附圖二(6)﹞位置報到， 並手持由大會

發給之【領獎証】，沿源禾路到達典禮區之「領獎隊伍報到處」

﹝附圖一(L)﹞位置等候領獎，否則將由大會安排代領。 

       

8) 設    施:  各隊伍於賽事當日可使用沙田運動場的洗手間及更衣室，另源禾

遊樂場籃球場當日亦預留給各隊伍作集合處及熱身區。 

              (大會敬請各隊伍使用設施時緊記保持地方清潔，同時必須監管自

携的財物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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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) 注意事項:  

9.1  大會將為活動購買第三者保險，但呼籲各隊伍自行替隊員購買保險以 

      保障。 

9.2  大會有權就以下情況充公參賽隊伍按金。 

1. 中籤隊伍臨時退出比賽 

2. 中籤隊伍在比賽當天未能依時到召集處報到 

3. 出賽人數不足 

4. 練習及比賽期間參賽隊伍對賽會提供的用具有造成任何破壞或損

失。 

5. 練習期間隊伍違規超越大會指定之練習航道(沙燕橋與翠榕橋之

間)。   

9.3  大會不接受隊伍在比賽途中以站立或半蹲方式划艇，及必須採用大會

提供的划槳進行比賽，如有違規，大會將取消其比賽成績。 

9.4  賽事當日早上六時前如天文台懸掛黑色暴雨警告或八號風球，賽事將

予取消。大會將透過電台及電視台發出廣播，敬請各隊伍垂注。 

 

 

 


